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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外开放自秦汉以来就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直到唐代，对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达到

了成熟的程度。唐代首创的“化外人”相关法律制度是一大先进之处。但其界定在学界产生了不同的声

音，法律制度的梳理也不够全面。本文对“化外人”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且探讨唐代重视“化外人”

立法的原因，分析唐代“化外人”法律规范以及行政管理政策。唐代的立法不仅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要

求，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为自身治理奠定基础的同时，更对世界以及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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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has been an important aspect of state governance since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Until the Tang Dynasty, foreign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other aspects reached 
a mature level. The legal system of “foreigner” initiated in the Tang Dynasty was a great advance. 
However, its definition has produced different voices in academic circles, and the legal system is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ncept of “foreigner”, discusses the reasons for at-
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legislation of “foreigner”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analyzes the legal 
norms and administrative policies of “foreigner”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legisl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not only met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but also con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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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trend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its own governance and 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world and future gen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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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唐朝，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其繁荣程度、文明程度、开放程度都颇为壮观。唐朝统治者

实施了非常开明的对外政策，欢迎各国、各族人民前来学习、经商、工作以及游玩，这极大地促进了各

国、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交流。这其中，除了各国各族的遣唐使外，不乏国内的边疆少数民族人民。由

于古代“华夷有别”的传统思想观念影响，中原之外的少数民族人口，统治者统称其为“化外人”，并且

为了统一管理对其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繁荣。唐朝的针对“化外

人”的边疆治理政策对于当代仍然有一定的立法价值和社会治理借鉴意义，因此本文试图对唐代“化外

人”法律制度进行分析，试图得出一些结论。 

2. 唐代“化外人”的界定 

“化外人”相关法律是古代中国一项非常有特色的规定，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记载，该

项规定自唐代起产生，之后被历代沿用。对于“化外人”的解释，不能将其简单定义为外国人，在不同的

发展时期，其概念也相应地产生一些变化。笔者试图分为以下概念辨析以及性质两个部分来阐述。 

2.1. “化外人”的概念辨析 

《唐律疏议》中有这样的记载：“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

[1]。因此有很多学者认为“化外人”就是外国人[2]。“化外人”是否就是通说认为的“外国人”呢？有

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史料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化外人”一词反映了由于华夏中原

地区的“礼教文化”与夷狄习俗文化的差异而形成的“内”“外”观念[3]。笔者赞同此种观点。在对古

代边疆治理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中国古代对于治边的思想一直是“华夷有别”，在治理上也是推行“夷

夏之防”，防止“以夷变夏”。因此，笔者认为，在当时来讲“化外”或说是“蕃外”只是指中原统治地

区以外的周边地区，包括边疆少数民族区域以及外国，如化外商人、各国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以及

其他质子、乐妓等。 
宋元时期，“化外人”的概念有所转变。到了宋朝，少数民族与中原各分天下，因此对于“化外人”

也没有了具体的指代范围，但对于涉外案件仍然适用唐代“化外人”条。直至元朝，蒙古族政权入主中

原，“化外人”一词不再出现，但有“汉人殴蒙古人”“蒙古人殴汉人”的字样，可以看出，“化外人”

的精神仍然得以传承[4]。 
那么为什么对中原地区以外的人称为“化外人”呢？究其原因，是因为唐代以前王朝“夷夏”观念

的影响[5]。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认为自己是华夏子孙，以自己所统治的地区作为中心地区，因此将自己

称为“华夏族”。而统治区域外的民族及地区，认为他们是“蛮夷人”，即没有文明，未经开化，非常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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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的部族。受到这样根深蒂固的思想影响，唐朝统治者也不例外地继承了“华夷之辩”的治边思想。“化

外人”可能便是由“政令教化之外”这一依据而产生的对统治者统治的中原地区以外的人的统称。 
因此，“化外人”作为古代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下产生的词语，不能简单地将其与当今的词义进行

比较，而是有特定的意义。“化外人”从文化层面来理解更加深刻，更像是民族文化特别是民族法律文

化的一种区分，所以在研究过程中也要做历史层面的辨析。 

2.2. 有关“化外人”治理的性质 

首先，唐代对于边疆边防的法律规定较为系统，并渗透在唐朝完整的法律体系中[6]。通过对边疆边

防的研究，笔者认为唐代“化外人”制度这一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及周边国家的治理，恰恰属于边防的

一个部分，能够纳入边疆治理的版图。因此，对“化外人”的治理也即是边疆的治理。 
其次，唐王朝的统治者虽然在对外民族政策上推行了“四夷一家”民族平等理念，但有学者认为在

对待诸胡文明程度的心态上显然不可能超越之前的“夷夏”观念[5]，因此，“化外人”条款其实带有歧

视性质。在这里笔者认为，虽然带有一定的歧视意味，但对“贵中华，轻夷狄”的传统思想观念有所转变

是毋庸置疑的，这仍然是一大进步之处。 

3. 唐代重视“化外人”立法的原因 

自秦汉以来，古代中国就门户大开进行对外的交流。但多为政治性交流，属于各统治者为了维护统

治而进行的往来，并不是为了商业贸易交流，促进经济、文化更是无从谈起。但随着国力越来越强大，

各地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至唐代开始针对“化外人”进行立法。任何制度或法律的产生都基于一定的社

会背景以及前人的思想或文化的继承。一方面，这与唐代的开放包容开明的对外政策是分不开的，唐代

积极开放国门，以开阔的胸襟欢迎各国各民族前来学习交流，展现了大国风采与大国智慧；另一方面，

随着频繁的交流与来往，人与人之间不免产生一些摩擦，为了规制内外相犯的问题，“化外人”相关立

法应运而生。 
第一，儒家的观念依旧是唐朝正统思想，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力[3]。在儒家思想中，极其注重夷夏之

分，将夷夏界限清晰分开。但同时又主张教化，认为可以通过教化使“夷”变“夏”。因此唐朝统治者给

予他们接受文明教化的机会，试图通过教化而使他们信奉礼仪，并将儒家思想传播到各地，最终达到“用

夏变夷”的目的。 
第二，唐代雄厚国力的吸引力。众所周知，唐代是当时国力最强盛，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经济上，开

辟的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往来使得对外贸易繁荣，南北运河开通更是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交往和进步。

政治上，在当时唐朝的版图无人能及，世界各国国力都不及唐代中国，人口规模，城市繁荣程度也远不

及长安。并且唐代统治者的开明之处在于，唐代的对外政策始终是开放的，对外来人口的优惠政策也无

不吸引着“化外人”前来拜访、游玩、学习以及朝贡。这对于扩大唐朝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唐代治边思想促进民族融合。在治边思想上，唐代与“化外人”相关的治边思想有“内外服”

思想、“分封制”思想、以及“因俗而治、胡汉分治”等，使得各民族既保留了本民族传统习俗的同时，

又与其他各民族不断交流合作，加快了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进程。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李唐皇室鲜卑血统的影响使得皇室对于“外族必有异心”的说法并没有那么

坚持，并且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力量差异也使不同时期的民族观念变得有所不同[7]。以上，

各种原因共同作用导致唐代的“化外人”立法产生，其根本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皇权统治，促进大一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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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唐代“化外人”法律规范及行政管理政策 

唐朝时期对外交往是古代中国较为活跃的一个阶段，保持密切往来和长期友好合作的国家和地区众

多。唐朝繁荣的经济，发达的文明和先进的思想吸引着大量外来人员的参观和学习。为了更好地维护社

会秩序，巩固政权的统治，必须对“化外人”相关事项加以规范。于是唐朝统治者设置管理机构对“化外

人”在管辖范围内的行为加以严格管理，同时对其相关权益也进行了保障，这些都对当时的统治有着重

要意义。 

4.1. “化外人”的管理机构 

4.1.1. 中央管理机构 
在中央，唐代统治者设立鸿胪寺来担任“外交部”的角色。“鸿胪卿之职，掌宾客及凶仪之事”[8]，

鸿胪寺是当时重要的中央对外交往机构，属于中央执行机关，主管民族事务与外事接待活动以及凶丧之

仪。第一，涉及到“化外人”的案件由各地官员审理后上报鸿胪寺核准；第二，“化外人”在出入境时要

将入国凭证“铜鱼”交给鸿胪寺官员检验，只有通过检查才能入境(“铜鱼”是唐代政府专门为入境的使

节所准备的入境文件，每个月份不同铜鱼的样式也不同)；第三，辨别等位，蕃客进入唐朝境内后该用什

么级别的礼仪接待以及授予何种官职等都需要提前确认，以免产生争端；第四，外国使节来访时也由鸿

胪寺进行接待，接收进贡的物品和文书；第五，及时了解和掌握各国各地区最新动态信息。 
除此之外，礼部主客司也会管理“化外人”事务，其主要职责是管理化外人接待和封赐官职事宜，

是决策机关，亦是管理鸿胪寺的部门。外来使者入唐需要审核“边牒”[9]，主客司就负责这一审核工作。

并且为“化外人”发放必要粮食衣物的分配工作也由礼部主客司负责。 

4.1.2. 地方管理机构 
对“化外人”具体的管理其实都落在了地方州县政府，因此地方州县政府承担着重要的责任。 
具体有以下几点：第一，州县政府需审核“化外人”的入境手续并颁发“过所”。使者和蕃客入境并

不是没有限制的，他们需要向州县政府提交入境手续，经审核通过条件和程序之后才能入境，也称之为

“过所”[9]。第二，管理“化外人”与唐人之间的诉讼。“异类相犯”时由案件发生地的州县政府行使

管辖权。第三，边境事务和沿海贸易均由州县政府进行管辖。唐朝政府在边境地区的互市地点设立了互

市监，由所在地方的州县政府负责监管。监管内容包括交易的商品、交易的时间以及交易的地点。化外

商人抵达唐边境后，首先要向当地州县政府汇报并登记所带货物。然后，由当地政府对物品进行检查并

征收相应的关税。其次，对于特定物品，由政府进行优先购买。最后，该化外商人才可以在唐朝境内与

唐人进行自由贸易。第四，具有重要身份的“化外人”来访时也由州县政府进行接待。 
综上，唐代的州县政府在对外事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4.1.3. 自治机构 
唐代治理“化外人”的自治机构主要有“羁縻府州”和“蕃坊”两种。另外还有负责涉外的海上贸易

专职机构市舶使，由于篇幅限制，这里不再赘述。 
第一，基于唐代对边疆地区采取的“怀柔政策”，唐代政府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了一种特殊的

地方自治管理机构——羁縻府州，其性质相当于今天的自治区。据相关记载，唐朝共建立了八百多个自

治管理机构，颇具特色，分为以下几点。首先，保留原有的治理方式。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少数民族

首领充任刺史或都督，并允许世袭其职，但部分职位由唐朝政府派人担任，并接受唐代在地方设置的最

高行政机构都护府的监领，由此组成了更完整和谐的治理体系。其次，该区域的划分以原居民日常生活

和活动的区域为限。这样的规定不会使原边疆少数民族居民的生活受到太大的变化及影响。再其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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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该地区原有的赋税政策[10]。唐朝政府不对其征收赋税，并且该地区的居民也不需要编入唐朝政府的名

册。这样极具风格的“因俗而治”，体现出唐代对少数民族采取的笼络政策和松散的管理方针，这不仅

避免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分裂和动荡，而且也从根本上维护了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由此也可以看出

传统的“贵中华，轻夷狄”的治边思想有了一定的转变。 
第二，为了吸引“化外人”来唐学习、贸易、经商、定居等，唐朝统治者对境内的“化外人”进行了

一定的管理，并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了“蕃坊”。“蕃坊”是唐宋时期供外国商人聚居的场所，广

州﹑扬州﹑泉州等港口城市均有设置。其长官称“蕃长”或“都蕃长”，由侨商中推荐德高望重、有才

干、有宗教学识的穆斯林长老选充，经中国皇帝审批后诏命认可。就任后，与中国官吏享受同样待遇，

但须穿中国官服。其职责是处理该区域内的一切事务，其中包括部分“化外人”案件的处理。据记载，

“蕃坊”不仅具有政治属性，而且具有宗教属性，蕃长处理事务多根据本民族或部落的法律、习俗或宗

教信仰，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提供了路径。这也是“蕃坊”成立的一大特点。 

4.2. “化外人”的相关权益 

为了有效统一管理“化外人”，唐朝政府在制定法律之时，将“化外人”在行政管理、民事权利、政

治权利、诉讼权利[11]等方面对其进行了规制。上文中论述了针对“化外人”的行政管理制度，以下将会

从财产和继承、居住和婚姻、受教育及政治权利和传教等方面对“化外人”的相关权益进行论述。 

4.2.1. 财产和继承方面的权益 
在财产方面，唐朝政府给予“化外人”很大的照顾。第一，唐朝政府会对“化外人”进行一定的生活

保障。即发放基础衣物以及食物，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第二，刚归附的化外人免于向政府缴纳税赋，

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刚入唐的居民的生活负担。第三，在唐境内务商的化外商人，若在经营活动中出

现产品滞销的情况，政府会以高价收购百分之三十的商品。这体现了唐代政府对“化外”商人的一种经

济保护，使他们更愿意也更敢于来唐经商。第四，在债权方面，若债务人无法清偿对外债务，便由政府

代为向外商清偿。这无疑是保护了化外债权人的利益。第五，化外人到达唐境内时，可以填写一定的内

容以防止人或物的丢失。这样，如果“化外人”在唐境内丢失物品，人们可以根据信息找到并归还，若去

世，则可以找到继承人并交还。 
但任何权利都不是无限制的，这种优待政策也是。“化外人”在唐经商必须在互市进行，并且交易

的物品和时间都必须提前交予政府官员审核检验。交易过程均需有政府的监督和指导，如果私下与唐人

进行交易的话可能会被入罪，处以“盗”罪。另外，如果该“化外人”的身份是来唐使而不是商人的话，

则不允许进行任何交易。对于边境贸易而言，珍贵的绫罗绸缎、兵器和金银铁等都不允许进行交易。限

制特定物品的交易实质上是为了限制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防止政治和军事实力的扩大，使其对唐

保持一贯的依赖性，根本上还是为了维护唐朝统治。 
在继承方面，唐朝政府也进行了一定的规定。“化外人”死亡，其儿子、在世父母享有继承权，由前

来认领的亲人申请，经政府调查核实之后归还遗产。女儿如果未出嫁也享有继承权，但出嫁之后不再享

有继承权益。妻子如果有子，也可以申请继承遗产，若没有则只能部分继承。另外，“化外人”去世时，

尚未出嫁的姐妹也享有继承权。在继承时效方面，由原来的三个月改成不加以限制，这对境外亲人前来

给予了极大的方便，在一定程度上更大地保护了“化外人”及其亲属的权益。 

4.2.2. 人身权和婚姻方面的权益 
唐朝政府注重保护“化外人”的人身权，严厉打击非法人口买卖。唐代时期海上贸易繁荣，但与此

同时沿海的一些唐人也干起了海贼的非法勾当。据记载，若有唐人贩卖“化外人”，则会依照法律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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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至于被贩卖为奴隶的外国人，则会由相关政府送回国。这充分彰显了唐朝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和

担当。 
在婚姻方面，唐朝政府不反对在唐“化外人”与唐人通婚，但有所限制：第一，涉外婚姻要得到官府

的批准，不得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私自通婚；第二，若“化外人”男性与唐女性结婚，不得将唐人女性带

离唐境，这也是为了维护唐朝人口的稳定；第三，一些地方政府会针对本地区情况，禁止“化外人”与本

国百姓通婚。 
这些限制是有原因的：第一，若完全不加以限制，则在唐朝境内的涉外婚姻则会大幅增加，但由于

各族人民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各有差异，在相处过程中极易产生涉外纠纷与矛盾，这会增加政府的工

作量，也不利于唐朝政局的稳定；第二，如果涉外通婚成为普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会冲击到血缘的正

统性，在家族血统观念及“夷夏之分”的传统社会观念的影响下，不得不对涉外婚姻进行众多限制。 

4.2.3. 受教育权及政治权利方面的权益 
在受教育权方面，唐朝设立了“宾贡科考试制度”，后世五代诸朝及北宋均有所继承。由于唐朝强

盛的国力，吸引了大量周边国家和少数民族的人前来学习。虽然化外人才很愿意通过科举考试留在唐朝

就业生活，但他们的学业程度远不及唐人。所以为了选拔化外人才，唐朝政府为留学生和世子设立了一

定的考试优待，即宾贡科考，其目的就是为了将本土考生与化外考生进行区分，并给予化外考生优惠照

顾[12]。这种区别考试的制度为唐朝政府选拔了大量不同的人才，吸引更多人来唐任职，使得唐朝汇聚了

更多地方特色，同时也为唐朝文化和国力的传播提供了条件。 
 唐代的少数民族也享有政治权利。唐朝特设员外官制度，通过这种制度使得一些少数民族也有了入

朝为官并且参政议政的权利。少数民族员外官制是唐代员外官制中的一个重要而稳定的组成部分，该制

度是通过授予员外官职，将边疆少数民族或部落的显赫人物在形式上纳入国家官员行列[13]。唐朝官职分

为正式的“正员官”和非正式的“员外官”两种，一个官职通常由一个正式的正员官和多个员外官组成。

从性质上看，它以重要少数民族的显赫人物为专门对象，其目的在于将边疆少数民族显贵从形式上纳入

唐朝国家官员之列，以强化他们对唐帝国的忠顺；从实践上看，它作为一项国策，在唐代延续很久，波

及很广，促进了唐朝政权的统一与边疆安定。 
这一制度的实施有效增强了各族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同时也促进了边防的巩固。 

4.2.4. 传教的权益 
唐朝对于宗教的传播持开放的态度，并没有明文对其进行限制。因此，各个宗教的传播在唐朝盛行，

兼容并蓄，如佛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等[14]。在经过政府的许可后，外来宗教可以建立寺庙，进行传

教活动。但是，对于邪教如婆罗门教，或是不利于政权统治的宗教，政府会采取强制措施制止其传播。 

4.2.5. 司法权益 
唐代对“化外人”的司法权益是最耳熟能详的，其中之一代表就是“化外人相犯”条。有学者认为这

条法律属于人际冲突法性质[5]，笔者赞同此种观点。在唐代时期认为的“国”这个涵义与今日不同，当

时的一些蕃地或城邦也会自称为“国”，但其并未完整地拥有今日“国”之概念中的各项主权。但不能否

认这项规定在唐朝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其相当于一个处理涉外案件的法律原则，为司法官员处理该类

案件提供了方向指引：如果是相同籍的“化外人”在唐朝境内发生了法律冲突，那么适用属人主义原则，

根据该国的法律论断；如果是不同籍的化外人在唐境内发生了法律冲突，那么则适用属地法主义，根据

唐朝的法律论断。唐朝法律中的这项原则既维护了本国的司法主权，同时又照顾到“化外人”的风俗习

惯，是当时解决涉外法律冲突的重要原则。 
唐朝法律的诉讼程序也是非常严格的，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不得越级。若有违反，则会构成“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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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罪，这一规定对“化外人”同样适用。有权限管辖的涉外审判机构包括唐朝的沿边地区都督府及内

地州县，这是初级的地方审判机构，中央一级的涉外审判机构中，除前文所描述的鸿胪寺之外，还有御

史台和京兆府。当然，如果案件涉及范围太广、影响重大，为了国家声誉，唐朝统治者有时会亲自审理

涉外案件[11]。 

5. “化外人”法律制度的评价 

5.1. 立法特点 

第一，立法技术的高超性。在古代，“化外人”一词首先出现在唐代法律中，并进行了相关的管理和

规制，这是任何国家和地区前所未有的。并且，“化外人”一词首次从文化区分上升为法律条文，相较于

“外国人”这样的词语，拥有更高超的概括性，用在对外事务上无疑是更加准确的。更重要的是，在对

涉外管理中，唐代政府所表现出的“因俗而治”的思想和管理办法对于后世有着极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第二，立法范围的广泛性。唐代有关“化外人”立法范围的广泛性体现在法律条文性质的多样性和

律文范围的全面性两方面。首先，除《唐律疏议》外，相关规定也散见于条文、敕令中[15]。其次，针对

“化外人”的管理不止于“化外人相犯”这一个方面，而是涉及方方面面的规定，如上文中所论述的财

产与继承权、人身利益、婚姻家庭、政治权利等各方面。 
第三，立法影响的继承性。自唐代出现“化外人”的相关立法之后，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都有相关

记载，并没有因政局动荡或朝代更替而废除。唐朝安史之乱之后，虽然政策有一定的缩紧趋势，但统治

者开放包容的思想未改变，仍然海纳百川，积极对外开放。而直到明清律仍然规定，“化外人犯罪皆依

中国法论”。这体现了该项立法的承继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法律条文在实际运用中的稳定性。 

5.2. 意义 

第一，促进东亚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对后世影响深远。自秦汉以来，中华文化就一直积极对外输出，

直到唐代，达到了最繁荣的时刻。周边国家和地区前来向唐朝学习的文化在今天都有所体现，如日本的

礼仪和法律、朝鲜的文字等，均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和模板。可见，唐朝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以及之间的源

流关系。唐朝对“化外人”的积极立法促进了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增添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也为中国

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更好地社会依托。而唐律作为中华法律的集大成者，立法技术空前完善，被各朝代沿

用。唐朝的羁縻府州制度为后世的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灵感，并有效改正了唐朝时的弊端。 
第二，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唐代立法吸引大量“化外人”慕名前来，据记载，外贸中征收的税收

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据相当重要的比例，对外贸易中征收的税款使得国库充盈[16]。由于对外经济贸易往

来的发展，海上贸易也得到了发展，唐朝境内的手工艺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销往世界各地，商品需求大

量增加，刺激国内的岗位以及生产量都大幅增加，这进一步促进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第三，使唐政府准确把握世界动态，对于维护政局稳定起到很大作用。鸿胪寺和礼部主客司在对外

交往过程中，能够通过“化外人”掌握其当地的最新消息和风土人情，并记录下来上报使馆。这使得唐

朝统治者可以掌握世界动向的一手信息，把握世界局势及发展动态，以此制定相关的对外、对内政策，

进一步保障了国家法律以及制度的稳定性。另外，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自治制度，维护了边疆地区的

良好秩序，缓和了国家秩序与“化外人”利益保护之间的冲突，保障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发展，这也巩固

了唐朝统治者的政权稳定。 
第四，维护了司法主权，为唐朝社会自身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于“化外人”案件，唐朝立法者采取了

唐朝政府和自治机构相结合的司法模式[9]。对于“化外人”案件，唐朝政府依据不同类型的案件规定了

不同的管辖主体，地方州县和“化外人”自治区域管理机构对于不同的案件均享有管理权限。这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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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案件的繁简分流，不仅缓解了唐朝司法官员审理案件的压力也大大提高了有关“化外人”案件的

处理效率。至于“同类相犯”的案件，由自治机构审理，可以避免由于语言、习俗、宗教、法制等不同带

来的障碍，更有利于唐朝政府对“化外人”的治理。把一部分司法权限授予自治机构，并不会影响唐代

司法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因为自治机构属于唐朝治理的一部分，其长官也代表了唐朝政府在行使有关权

限。通过由自治机构长官负责该区域的涉外案件，唐朝政府可以大大降低审理案件所耗费的人力、时间

成本，实现了司法经济性。同时又稳定了国家政局，维护了司法主权。 
第五，立法笼统腐败滋生，人为干预司法现象产生。由于“化外人相犯”条只以法律原则出现在“名

例”中，并且规定得较为笼统和简单，所以在运用的过程中给予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加之少数民

族自治机构的长官多为其领袖担任，位高权重，易出现司法擅断的现象，人为干预司法，导致腐败滋生。

例如“同类化外人相犯”案件，法律只规定了适用“本俗法”，但对于查明“本俗法”的责任主体和适用

程序并未明确规定，在具体实践中具有相当大的模糊性。 

6. 结语 

一定的法律制度是基于特定社会时期的需要产生的。唐代“化外人”法律制度正是基于唐朝对外交

往频繁、政治开明、文化繁荣这一现实因素才得以产生的。唐朝关于“化外人”的相关法律制度是为了

解决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之间的矛盾而形成的，其中蕴含着“内外服制度”“分封制”“因俗而治”

等治边思想。作为边疆自治治理以及涉外事务的法律雏形，其高超的立法经验为后世甚至当代都有着重

要的借鉴意义。当然，任何一个制度都不是完美的，后期由于国家政局的动荡，这一立法在实践中逐步

暴露出其缺陷。总之，虽然当代“化外人”相关法律制度存在一定的弊端，但总的来说利大于弊，其中的

价值和精华仍然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为涉外事务的处理提供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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